关于举办2025年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”比赛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、剪辑能力、后期制作能力、数据分析运营能力和宣传推广能力，加强学生对专业综合知识的理解、掌握和应用，提高学生职业素养，激发大学生的创意灵感，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培养，达到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”的目的，现决定开展2025 年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”比赛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赛对象
全院学生均可参加。学生以团队形式报名参赛，每个团队不超过2人，指导教师1名。
二、竞赛组织
本次大赛由信息工程学院承办。
三、竞赛内容
竞赛内容主要考察学生对短视频创作、短视频的剪辑和效果合成制作能力，以及发布、推广和运营数据复盘分析能力。
四、赛程安排及相关事项
1．比赛包括初赛选拔、校级决赛两个环节。
2．初赛选拔。请二级学院精心组织、广泛动员，于2025年11月19日之前完成作品并将报名表（见附件2）和初赛作品材料打包发至邮箱826169566@qq.com。
3．校级决赛。通过评委评审，将选拔初赛的前50%队伍参加决赛，校级决赛将采用现场赛的方式进行，决赛时间暂定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:10在实训楼503机房举行。
五、奖项设定
本次比赛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奖项设置按照《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院办〔2025〕18号）执行。
六、联系方式
  金老师  18725512710    李老师  13665529221
附件：1.短视频创作与运营比赛规程
2.短视频创作与运营比赛报名表






信息工程学院
2025年11月12日

附件1：
2025年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”比赛规程

一、竞赛目的
短视频创作与运营赛项旨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、剪辑能力、后期制作能力、数据分析运营能力和宣传推广能力，加强学生对专业综合知识的理解、掌握和应用，提高学生职业素养，激发大学生的创意灵感，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培养，达到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”的目的。
二、竞赛方式与内容
（1） 竞赛方式
竞赛以团队形式参赛，每队不超过2人；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作品设计、作品相关文档的撰写。每个参赛队指导教师不多于1名。
（二）竞赛内容
初赛：竞赛内容包括短视频创作和短视频运营两个模块，选手根据主题完成短视频的剪辑和效果合成制作，并发布到短视频推广平台进行运营，并完成运营复盘分析报告。本赛项主题可选择防诈减灾、家校国情怀、乡村振兴、老字号营销、新业态与新技术等或自拟主题。参赛作品应贴合赛项主题方向，积极向上，立意和表现方式新颖，视听语言生动活泼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传承家国情怀，讲好中国故事。
决赛：根据决赛要求完成比赛内容。


初赛赛项模块、比赛内容以及分值分配如下表所示：
	[bookmark: _GoBack]模块
	主要内容
	分值

	模块一
	短视频
创作
	根据短视频策划的创意和素材，通过剪辑节奏的控制，音乐、字幕的添加，并结合相关新技术添加相应的视频特效，完成适合新媒体平台传播的短视频作品。具体任务为：
1、根据主题，拍摄并筛选素材；
2、进行视频剪辑、调色、音效、画面
特效添加，合成最终作品，剪辑软件不限；
3、输出MP4格式的视频；
	70 

	
	
	
	

	模块二
	短视频
运营
	将完成的短视频成片，发布到抖音、快手等平台上，留存时间至少1天，然后根据点赞率、评论率、转发率、吸粉率和完播率等，完成运营复盘分析，word文档上交。
	30 


三、评分规则及奖项设定
（1） 评分标准及分值
本项目竞赛根据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情况进行评分。满分为 100 分。
	模块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模块一
短视频创作
	70分
	完成一份短视频成片，作品主题要积极向上，创意突出，剪辑效果节奏感要强，画面要清晰、唯美

	模块二
短视频运营
	30
	依据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得到的点赞率、评论率、转发率等数据截图后进行分析，完成一份运营复盘分析报告，内容要图文并茂，排版要合理、美观


（2） 奖项设置 
本次竞赛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励。奖项设定按《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比赛管理办法》（院办 〔2015〕14 号）执行。
四、赛事安排
报名时间：2025年11月15日至2025年11月19日
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：2025年11月19日。
请有意参加竞赛的同学下载附件2：“2025 年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”比赛报名表”，并将报名表和作品在规定时间内发送邮箱826169566@qq.com。 
报名联系人：金老师、李老师    电话：18725512710、13665529221


附件2：
	“短视频创作与运营”比赛报名表

	序号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联系电话
	作品名称
	指导教师姓名
	指导教师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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